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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51次（第 9屆第 4次）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11年 7月 27日（星期三）下午 2時 30分 

貳、 開會地點：本部 8樓簡報室 

參、 主持人：徐召集人國勇(吳常務次長堂安代)    紀 錄：李孟薇 

肆、 出（列）席機關代表：詳如簽到表 

伍、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 議：確認。 

陸、報告事項： 

一、有關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案。 

決 定：上次會議決議辦理事項計有「有關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相關重

要決定(議)事項本部辦理情形案」等 2 項，本部秘書室、警

政署及移民署業依會議決議辦理，不予列管。  

二、本小組歷次會議決議列管事項辦理情形案。 

 決 定：「請戶政司及移民署針對同婚法制化後續相關配套措施於本專

案小組進行專案報告」1項，本部戶政司及移民署業依會議決

議配合辦理同婚法制化後之相關配套措施，本項依委員意見

不予列管，並請戶政司及移民署俟各相關法令主管機關修法

通過後，配合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三、 有關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相關重要決定(議)事項本部辦理情形案。 

決 定：本案請相關權責單位（機關）依委員意見修正，並由本部秘書

室依程序提報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相關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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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關行政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本部辦理情形案。 

決 定：本案請相關權責單位(機關)將委員意見納入後續相關工作精進

方向，並將執行成果(1 月至 10 月辦理情形)提報下次會議報

告。 

五、 有關 110 年度本部主管公務預算及附屬單位預算性別預算執行情

形案。 

決 定：本案予以備查，並請各權責單位（機關）賡續執行相關性別預

算，以落實性別平等工作。 

 

柒、 討論事項： 

案 由：有關 112年度本部主管公務預算及附屬單位預算性別預算編列

情形（概算）案，提請討論。 

決  議：本案經討論通過，並請相關權責單位(機關)依行政院性別平等

處意見修正，以及請會計處於 111 年 9 月 15 日前配合中央政

府總預算案調整修正，至性別預算系統報送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彙編。 

捌、散會（下午 3時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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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紀要 

 

報告事項 

二、本小組歷次會議決議列管事項辦理情形案。 

 

王委員兆慶 

有關「請戶政司及移民署針對同婚法制化後續相關配套措施於本專案小

組進行專案報告」1案，因本項後續相關事宜尚待各該法令主管機關修

法通過，始得推動，惟修法期程難以掌握，又本項辦理情形業於行政院

性別平等會衛生、福利及家庭組分工小組會議列管，爰建議本項解除列

管。 

 

主席 

感謝委員建議，考量本部戶政司及移民署業辦理同婚法制化後之相關配

套措施，後續事宜須待各該法令主管機關修法通過始得以配合實施，惟

修法期程尚難掌握，爰本項不予列管，並請戶政司及移民署俟各相關法

令主管機關修法通過後，配合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三、有關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相關重要決定（議）事項本部辦理情形報告案。 

 

王委員兆慶 

有關教育、媒體及文化組列管項目「有關軍警校院師生性別統計案，請

國防部及內政部於下次會議提供至 110學年度師生性別統計資料，並請

與其他學年度進行比較分析，俾瞭解女性師生成長情形」案，其辦理情

形說明將逐步調整中央警察大學（以下簡稱警大）及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以下簡稱警專）等 2校之男女招生名額，與前段說明警察工作可替代

性低，兩者似有矛盾之處，再請協助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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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請警政署說明現行警大及警專招生名額是否設有性別比例限制？ 

警政署代表 

警大及警專現行招生名額男女性別比例分別為 8:2及 9:1，並將視用人

機關人力需求彈性調整。 

 

王委員兆慶 

建議該項文字依警政署代表說明，調整為「視需求逐步調整中央警察大

學及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等 2校之男女招生名額」，以符實際。 

 

主席 

請警政署依委員意見修正，並請秘書室依程序提報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相

關會議審議。 

 

四、有關行政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本部辦理情形案。 

 

主席 

有關本項「提升女性經濟力」及「促進健康及照顧工作之性別平等」等

2議題中，因配合 COVID-19防疫措施，規劃延後辦理培訓課程，致相關

績效指標未達年中進度，請移民署說明上開績效指標至本（111）年底規

劃辦理情形。 

 

移民署代表 

(一) 有關「提升女性經濟力」中「聘請新住民多元文化人才培訓計畫培

訓人才擔任新住民家庭教育講師」部分，截至本年 1月份結訓進階

培訓課程之講師共計 92位，其中應聘至各服務站之新住民講師已

計 11位，惟受疫情影響，部分家庭教育講習延期或取消辦理，爰

本項未達年中進度，後續將積極辦理並廣為宣導，以達年度績效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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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二) 有關「促進健康及照顧工作之性別平等」中「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

新住民生育保健通譯員教育訓練經費及培訓人次」部分，本項係由

各地方政府向新住民發展基金申請補助費用，規劃本年補助新台

幣（以下同）1,500萬元，培訓 240人次，截至本年 6月底止，本

項已達年中目標，共計補助 841萬 5,150元，培訓 149人次，另受

疫情影響，部分地方政府延後辦理相關教育訓練培訓課程，本署會

後將提供本部秘書室更新之培訓人次資料，並積極推動後續教育

訓練課程，以達年度績效目標。 

 

吳委員芸嫻 

有關「防治數位/網路性別暴力」議題中「辦理調查統計，系統性蒐集與

建置統計數據（含加害人及被害人性別統計）」及「針對數據資料提出

防治策略分析建議，以供法令及行政措施訂修參考」等 2項，本部辦理

情形未就「數位/網路性別暴力」有關偷拍及散布等行為、行為人與被

害人性別提出相關性別統計分析數據資料，請再予補充，以作為未來修

法之參考。 

 

主席 

請警政署依委員意見蒐集、建置相關統計分析數據資料，並提供本部統

計處綜整相關辦理情形，共同努力以達本項年度績效指標，並落實行政

院性別平等處（以下簡稱性平處）之政策目標。 

 

性平處代表 

有關「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與之性別平等」議題中「鼓勵政黨支持女性

參與政治活動，提高地方民意代表女性當選比率至達 33%」部分，建議

貴部可參考國際自由聯盟在 2020年發表《性別平等報告》，運用 5個面

向從政黨層面評估女性的政治參與，並運用該報告之包容性實用指引手



6 
 

冊中所列之 8項步驟，作為未來鼓勵女性參與政治活動策進作為之參考，

並可納入補助大學或學術研究機構辦理性別平等參政保障相關議題研

討會之討論議程。 

 

民政司代表 

有關性平處建議及所提供之資料，本司將納入後續滾動檢討推動女性參

與政治活動計畫之參考。 

 

主席 

本案請警政署、統計處及民政司等相關權責單位（機關）將委員意見納

入後續相關工作精進方向，並將執行成果(1 月至 10 月辦理情形)提報

下次會議報告。 

 

討論事項 

案 由：有關 112年度本部主管公務預算及附屬單位預算性別預算編列

情形（概算）案，提請討論。 

 

性平處代表 

有關新住民發展基金中「辦理新住民社會安全網絡服務計畫」及「辦理

新住民創新服務、人才培力及活化產業發展計畫」等 2計畫，因未涉及

防治性別暴力議題，爰建議「性別平等業務類型」欄位免填性別平等政

策綱領人身安全與司法相關內容。 

 

主席 

請移民署依性平處意見修正，並請會計處於本年 9 月 15 日前配合中央

政府總預算案調整修正，至性別預算系統報送性平處彙編。 














